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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8時45分，唐慧及其代理律師徐
利平甫出現湖南省高院大門前時，等候

多時的海內外27家新聞單位的51名記者立即
蜂擁而上，長槍短炮將他們團團圍住。唐慧
看上去面色十分憔悴，往審判庭去的一路上
無論記者們如何發問，她始終沉默不語。

敗訴方僅口頭道歉

上午9時10分左右，審判長正式宣讀終審判
決書。在判決書中，關於唐慧要求的書面道
歉請求法院未予支持，判決書中表示，唐慧
要求賠禮道歉並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訴訟
請求，酌情可予支持，但是否必須以書面形
式賠禮道歉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二審庭審
中，永州市勞教委法定代表人就作出勞教決
定時沒有考慮到「唐慧的女兒尚未成年，且
身心受到嚴重傷害，需要特殊監護等情況」、
「人文關懷不夠」、「處理方式不當」，向唐慧
賠禮道歉，故對唐慧此項訴訟請求可視為已
經履行。
法院判決永州市勞教委賠償唐慧侵犯人身

自由的賠償金1,641.15元以及精神撫慰金1,000
元。該賠償金以唐慧被勞教9天，每天賠償
182.35元計算，該基數為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

均工資。對於下一步的打算，唐慧說，現在
她最關心「樂樂案」中被判死刑的兩疑犯的
死刑覆核問題，待最高院的死刑覆核下來，
她就安心回歸生活，不再上訪了。

代理律師不滿裁決

面對這個宣判結果，唐慧的代理律師徐利
平向記者表示，他並不完全滿意。「我們得
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結果。」徐利平說，經
過曠日持久的對簿公堂，對唐慧的身心都造
成了很大的壓力，這次獲得了兩項賠償也意
味 事情已告一段落。但是對於「書面致歉」
訴求的失敗，徐利平說：「我堅持認為書面
致歉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也不難辦到。但現
在這樣的結果我並不滿意，如果任何法律沒
有明文規定的事情就可以不做，那這肯定是
有問題的。」

在7月2日庭審中曾到庭的永州市副市長、
永州市勞教委主任蔣建湘昨日並沒有出現在
被告席上。而據《新京報》報道，蔣建湘表
示服從且履行法院的判決。蔣建湘稱，要從
唐慧的案件進行一個深刻的反思和總結，一
定要避免今後類似的情況再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錦屏、李程 長沙報道) 廣受關

注的湖南永州「上訪媽媽」唐慧訴永州市勞教委行政賠

償案，昨日在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終判，唐慧獲得

勝訴，判決永州市勞教委賠償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

1,641.15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000元，唐慧要求書面賠

禮道歉的請求沒有獲得法院支持。至於下一步的打算，

唐慧說要待「樂樂案」中兩疑犯的死刑覆核下來，她就

不再上訪，安心回歸生活。

唐慧案事件簿
2013年7月15日 湖南省高院二審終判，唐慧

獲得勝訴

2013年4月12日 永州市中院判決駁回唐慧的

賠償請求

2013年1月22日 唐慧向永州市中院提出起訴

2012年8月10日 湖南省勞教委員會撤銷永州

對唐慧的勞教決定

2012年8月2日 唐慧被判勞教一年半

2012年6月5日 湖南省高院終審裁定，涉案

的7名被告中有兩人被判死刑

2006年10月 湖南永州發生一宗「11歲女

孩被迫賣淫」案，其母唐慧

持續多年上訪

資料來源：綜合通訊社

「上訪媽媽」勝訴
未獲書面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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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永州「上訪媽媽」唐慧終以法律形式

討回了被勞教的公道。儘管有6年的奔走呼號、

羈押9天失去人身自由、兩次起訴等等，但她換

回的不過是區區2,641元的賠償，以及所謂已經

表達過的口頭道歉。姍姍來遲的正義，殘缺不

全的勝訴，顯然無法寬慰她傷痕纍纍的心靈，

但相對於公權力此前的傲慢和冷酷，畢竟可以

讓人看到法治進步的微弱光亮。

不過，即便是如此慘勝如敗的個案，依然極

難複製。近7年來，唐慧由一個惡性刑事案件的受

害方，變成誓死向國家公器「討說法」的「秋菊」，

洶湧的輿情和大眾的同情與她一道戰鬥，最終化成

她撬動龐然大物的支點。此案的一審代理律師斯

偉江直言，如果沒有社會輿論的關注，如果司法

不改革，下一個「唐慧」肯定會輸。　

今年以來，唐慧案、聶樹斌案、朱令案、李

天一案、曾成傑案等紛紛成為輿論關注的焦

點，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從不同維度展現出中

國司法制度的深不可測，更激起普羅大眾追求

司法公正的空前熱情。值得指出的是，內地很

多法治變革的起點，都是在一個個個案點燃輿

論風暴後發生的，多年前的「孫志剛事件」就

是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關鍵節點，這是用生命

的代價換取的節點。唐慧案能推動勞教制度的

廢除嗎？

昨天的法庭宣判之後，身心俱疲的唐慧只說

了一句：我想盡快回歸正常的生活。茫然的眼

神、再平淡不過的聲音，她臉上未顯現半點勝

利者的歡娛，看了讓人心碎。如果內地的司法

制度不進行變革，就會製造無數個唐慧，失敗

者只會是這個制度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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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及其代

理律師在庭審

中。 中新社


